2024年部门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南岳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》（岳财字〔2025〕14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我单位组织专人对2024年部门专项经费项目支出进行了单位绩效自评，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绩效目标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财政专项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。
2024年部门专项经费项目预算4万元，列入单位年初预算部门专项经费。该项目于2024年4月由区财政局下达，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全区文旅体市场监督检查、文旅体市场安全生产排查、综合执法办案、普法宣传培训、专项执法行动（“扫黄打非”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）以及部门日常专项工作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年初设定情况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1、数量指标：
①织开展文化旅游体育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≥ 6次；
②完成文旅体市场安全生产排查覆盖 ≥ 190家次经营场所；
③完成日常巡查和重点抽查 ≥ 460家次经营场所。
2、 [bookmark: OLE_LINK1]质量指标：文旅体市场排查、巡查任务完成率 = 100%。
3、时效指标：专项工作事项完成及时率 = 100%。
4、成本指标：专项资金使用控制在4万元以内。
5、效益指标：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优化全区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经营环境，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6、可持续影响指标：强化市场监管力度，提升经营主体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，为构建公平竞争、守法经营、安全稳定的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，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文化氛围。
7、满意度指标：社会群众满意度≥95%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我队高度重视本次绩效自评工作，严格对照项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和评价要求，组织办公室及相关业务人员成立自评小组。自评小组通过查阅项目资金支付凭证、业务工作台账、执法记录、活动方案、总结报告等资料，重点核查了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安全性、有效性，以及项目产出、效益与既定目标的相关性、真实性
三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本专项资金于2024年4月17日区由区财政局下达指标：2024年部门预算经费：部门专项经费4万元（财预A〔2024〕0003号），到位率100%。 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该项目已支出4万元，主要用于文旅体市场监督检查差旅交通费、执法设备维护费、安全生产排查物料费、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协调费、普法宣传培训、执法办案相关支出等日常专项工作，资金执行率100%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原则，资金的拔付均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，有专人负责及时跟踪项目实施情况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分析
1、数量指标完成情况：
①全年实际组织开展文化旅游体育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6次；
②实际完成文旅体市场安全生产排查 190家次；
③实际完成日常巡查和重点抽查 460家次。
2、质量指标完成情况：文旅体市场排查、巡查各项任务均按计划和要求完成，任务完成率 100%。
3、时效指标完成情况：部门各项专项工作均按计划完成，及时率100%。
4、成本指标完成情况：项目年末实际支出4万元，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完成率100%。
5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：通过持续的监督检查、专项整治和严格执法，有效规范了市场秩序，打击了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提升了安全生产水平，全区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经营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，促进了市场的健康、平稳、有序发展。
6、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：项目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监管力度，提升了经营主体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，为构建公平竞争、守法经营、安全稳定的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，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文化氛围。
7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：经问卷调查，社会群众满意为95%，与年初目标相符，完成率为100%。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：经对照年初各项绩效目标指标逐项核查，2024年度部门专项经费项目各项绩效目标均已完成，无偏离情况。
（二）下一步整改措施：无，我队将继续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管好用好专项资金，确保资金效益最大化。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我队根据财政要求已开展整体绩效自评和专项绩效自评，两项自评表通过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，并上传整体绩效自评报告和专项绩效自评报告。相应的整体绩效自评报告和专项绩效自评报告已作为附件，随同我队2024年度部门决算信息，通过预决算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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